附件
第七次湖北省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
推荐对象及简要事迹

（1） 湖北省自强模范
1.金涛，肢体二级，福涛服饰加工厂厂长。他2009年创办服装加工作坊，仅用3年将小作坊发展成为年产值400万元的福涛服饰加工厂，服装远销俄罗斯和中东地区。2019年成立湖北纯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年产值达2000余万元，所承建的工程合格率达到100%。他不忘承担社会责任，优先招聘16名残疾人，拿出公司5%的利润设立助残基金，资助贫困学生，连续5年向贫困残疾人捐赠衣物1000余件，被授予全省“诚实守信好青年”、“湖北省乡村好青年”称号。
2.张琴，视力二级，鄂州市金阳光美食城法人。她1999年，开启了“金阳光酒楼”的创业之路。20多年来，金阳光从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知名的餐饮品牌，而她也从一个下岗女工成长为成功企业家。她热心扶残助残事业，成为特殊群体的“光明引路人”。她是残疾儿童的“故事妈妈”，她是残疾人的”就业导师”，她是特困残疾人的“义务跑腿员”，在她的影响下，一个“张琴牵头、多方参与”的助残网络逐渐形成。她的家人、员工、社区志愿者、受助的残疾人也加入志愿者行列，形成了爱的循环。
（二）湖北省扶残助残先进集体
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税务局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全面提升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管质效，为残疾人事业发展贡献税务力量。通过组织培训，准确掌握政策执行口径，为残保金征管有序提供保障；通过开展“关爱残疾群众促进残健融合”活动，营造“扶残助企”局面，坚定用人单位“安残”决心；通过邀请单位代表参观残疾人就业基地，唤醒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感，推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对重点企业进行专门走访，摸底安残意向，推动残疾人和用人企业双赢；通过实地走访和电话回访方式，了解残疾人上岗情况，监督企业切实安残，残保金自主申报率上升到2024年90%，费额上升到4198.16万元。
（三）湖北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
1.郑彦章，鄂州市大碗厨味宴楼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鄂州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会长，民建会员。十余年来他始终将“扶残助残”作为责任与使命，在助残事业中书写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担当。自创业之初，他坚守“助残不分大小，行动贵在坚持”的理念，主动走进残疾人家庭，以“想残疾人之所想、急残疾人之所急”为出发点，将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他呼吁全社会“关注残疾儿童”，让“残健共融”的理念深入人心。他以产业赋能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问题，让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他发挥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让助残从“个人行动”升级为“行业共识”，推动“爱心进社区”活动，带动了全社会关注残疾人事业。
（4） 湖北省残疾人之家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政府古楼街道办事处残疾人联合会通过建立与社区的联动机制，开展残疾人结对帮扶、定期上门走访、真正做到了与残疾人群体“零距离”沟通，使残联组织成为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准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减轻了残疾人家庭负担，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全面优化辅具适配与无障碍环境，改善了残疾人的居家生活和出行条件。以儒学“楚天舒”阳光家园为标杆，打造集托养、康复、就业、文体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创新辅助性就业模式，帮助残疾人实现“家门口培训、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的梦想，构建了多方协同的助残服务体系。成功孵化“友”字系列助残志愿服务队8支，形成了多方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助残服务生态圈。
（五）湖北省残疾人工作工作先进单位候选对象
1.鄂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认真履行“代表、服务、管理”的职能，统筹推进城乡残疾人事业一体化发展。实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扩面，为全市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补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5487名残疾人适配了辅助器具，为1015户残疾人实施了家改，新建阳光家园12家。127名应届残疾大学生实现稳定就业，新增就业1769人，开展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4277人次，发放残疾人就业创业资金近百万元，发放技能提升补贴335人次，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168人，创业就业基地30个。为2751人次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发放救助资金3464余万元，756名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苏柳英工作站”助残志愿服务品牌效应日益凸显，“苏柳英小组”志愿服务组织遍布全市。
（六）湖北省残疾人工作工作先进个人候选对象
1.吕莹，鄂州市葛店镇残联副理事长，中共预备党员。2019年到残联工作以来，全身心投入残疾人事业，赢得了广大残疾人的赞誉。她为113名残疾儿童争取到康复救助名额，推动建立了2个社区康复站。她认真落实残疾人就业政策，推介近20名残疾人到企事业单位就业。她善于思考，注重提升残联自身服务能力，建立起覆盖镇、村两级的残疾人服务网络，让残联真正成为温暖的“残疾人之家”。她始终把残疾人的冷暖放在心上，牺牲个人时间，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她坚持原则、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扎实的作风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和残疾人，在工作中以残疾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工作者的素养。
2.胡晓桔，鄂州市梁子湖区残联工作人员，中共党员。自从事残疾人工作以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残疾人的深厚感情，投身于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中。她心怀善念，立志对残疾人朋友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她学习了残疾人事业的法律法规，做政策的“明白人”，为更好地与听障人士沟通，主动学习手语并获得相应证书。她将手语更广泛地应用于公益领域，带领数千名粉丝学习手语，助力被拐聋人妇女与家人团聚，热心救助走失的残疾人，安全护送其回家。她始终秉持“视残疾人为亲人”的工作理念，细致入微地做好政策解释与心理疏导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她协调司法部门为残疾人开展债务维权，有效地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创新推动了梁子湖区残疾人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深刻诠释了新时代残疾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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